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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7956《消防车》的第8部分。GB795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第4部分:干粉消防车;
———第5部分:气体消防车;
———第6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第7部分:泵浦消防车;
———第8部分:高倍泡沫消防车;
———第9部分:水雾消防车;
———第10部分:机场消防车;
———第11部分:涡喷消防车;
———第12部分:举高消防车;
———第13部分:通信指挥消防车;
———第14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
———第15部分:化学救援消防车;
———第16部分:照明消防车;
———第17部分:排烟消防车;
———第18部分:洗消消防车;
———第21部分:器材消防车;
———第22部分:供液消防车;
———第23部分:供气消防车;
———第24部分:自装卸式消防车。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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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消防车是消防救援队伍用于火灾扑救或灾害现场救援的特种车辆,紧急情况下使用,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GB7956《消防车》是指导我国消防车设计、制造和检验的基础性、通用性标准。按照消防车

主要类别,GB7956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目的在于规定全部类型消防车的通用技术要求。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水罐消防车和供水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

的技术要求。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4部分:干粉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干粉消防车、干粉泡沫联用和干粉水联用消防车的整车

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5部分:气体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气体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6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

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7部分:泵浦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泵浦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8部分:高倍泡沫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高倍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9部分:水雾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水雾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机场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机场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1部分:涡喷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涡喷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2部分:举高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登高平台消防车、云梯消防车、举高喷射消防车和举高

破拆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3部分:通信指挥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通信指挥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14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抢险救援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15部分:化学救援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化学救援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16部分:照明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照明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7部分:排烟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排烟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8部分:洗消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洗消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9部分:侦检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侦检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0部分:特种底盘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隧道消防车、履带消防车、轨道消防车和水陆两用

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1部分:器材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器材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2部分:供液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供液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3部分:供气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供气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4部分:自装卸式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自装卸式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本文件主要规定了高倍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与GB7956.1规定的

通用技术条件共同使用,作为高倍泡沫消防车的全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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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第8部分:高倍泡沫消防车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高倍泡沫消防车的术语,规定了高倍泡沫消防车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高倍泡沫消防车和装备有中倍数泡沫产生器的消防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7956.1 消防车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7956.3 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GB19156—2019 消防炮

GB20031 泡沫灭火设备

XF39—2016 消防车消防要求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795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倍数泡沫产生器 high-expansionfoamgenerator
安装在高倍泡沫消防车上或配备于其他消防车辆上,用于喷射高倍泡沫混合液并产生高倍泡沫的

喷射器具。

3.2
中倍数泡沫产生器 medium-expansionfoamgenerator
安装在高倍泡沫消防车上或配备于其他消防车辆,用于喷射中倍泡沫混合液并产生中倍泡沫的喷

射器具。

3.3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 foamproportioningsystem
由泡沫比例混合器、泡沫液泵、控制装置、管路装置等部件组成,能将水和泡沫液按一定比例混合的

系统。

3.4
混合比 concentration
泡沫液在泡沫混合液中所占的体积分数。

3.5
发泡倍数 foamexpansionratio
泡沫体积与形成该泡沫的泡沫混合液体积的比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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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50%析液时间 50%drainagetime
一定质量的泡沫自生成开始到析出50%(质量)混合液的时间。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高倍泡沫消防车(以下简称“高倍泡沫车”)应符合GB7956.1的相关要求。

4.2 标识要求

4.2.1 高倍泡沫车系统操作处应设置系统工作原理简图和操作说明。

4.2.2 高倍泡沫车各按钮和开关均应设置图形或文字的操作标识。

4.2.3 高倍泡沫车各危险处应设有相应警示标志,能有效地提示消防员存在的危险。

4.2.4 高倍泡沫车的操作说明、操作标识和警示标志应符合XF39—2016中附录A的规定。

4.2.5 高倍数和中倍数泡沫产生器应设置有下列内容的永久性标志牌:
———产品名称与型号;
———泡沫比例混合器泡沫混合液流量与进口压力范围;
———发泡倍数;
———泡沫液类型;
———冲洗标识和开关位置;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日期。

4.3 消防水力系统要求

4.3.1 一般要求

高倍泡沫车的水力系统应符合GB7956.3的相关要求(取力器增速比除外)。

4.3.2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

4.3.2.1 泡沫液泵和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过流表面应使用抗泡沫液腐蚀的材料或涂层。

4.3.2.2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应设冲洗装置,冲洗装置在冲洗过程中水流不应回泡沫液罐或水罐。

4.3.2.3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应有外吸泡沫液接口和阀门、吸液管,接口与吸液管的拆装应方便,吸液管

末端应设置接口滤网。

4.3.2.4 在泡沫比例混合系统中应设有防止水倒流入泡沫液罐的措施。

4.3.2.5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应设置在便于操作的位置,在以系统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大流量运行时应具

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不应有渗漏现象。

4.3.2.6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的混合比精度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混合比精度要求

额定混合比 1% 3% 6% 其他

混合比精度 (1.0~1.3)% (3.0~3.9)% (6.0~7.0)%
额定值~130%额定值

且不大于额定值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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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7 泡沫液泵进行可靠性试验时,不应出现泡沫液泵流量降低、异常温升、异常噪声、部件损坏等

现象。

4.3.2.8 当泡沫液罐内泡沫液剩余量低于标称容量的5%时,应声光报警,同时泡沫液泵应自动进入低

速运行工况或停机。

4.3.3 泡沫喷射器

4.3.3.1 风力驱动的高倍数泡沫产生器性能参数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风力驱动的高倍数泡沫产生器性能参数

工作压力范围

MPa

额定工作压力

MPa

混合液流量

L/s
流量允差 发泡倍数

50%析液时间

min

0.4~1.0

生产商公布值 生产商公布值

生产商公布值 生产商公布值

生产商公布值 生产商公布值

±5%

201~400

401~600

601~1000

≥5

4.3.3.2 水力驱动的高倍数泡沫产生器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水力驱动的高倍数泡沫产生器性能参数

工作压力范围

MPa

额定工作压力

MPa

混合液流量

L/s
流量允差 发泡倍数

50%析液时间

min

0.3~0.7

0.5 3

0.5 4

0.5 6

±5%
201~1000,并符合

生产商公布值
≥5

4.3.3.3 中倍数泡沫产生器性能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中倍数泡沫产生器性能参数

工作压力 发泡倍数
50%析液时间

min

规定的工作压力范围 20~200,并符合生产商公布值 ≥5

4.3.3.4 中倍数消防泡沫炮性能应符合GB19156—2019中5.4.3的规定。

4.3.3.5 中/高倍数泡沫产生器的喷头应进行耐水冲击试验,在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1.1倍的水压下连

续喷射10min,喷头应无损坏,松动。

4.4 仪器、仪表

4.4.1 高倍泡沫车的仪器、仪表应符合GB7956.1的相关规定。

4.4.2 高倍泡沫车显示负压的真空表应选用压力真空联用表。

4.5 器材摆放、固定和配备

4.5.1 器材的摆放和固定应符合GB7956.1的相关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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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高倍泡沫车应至少配备3套全套深冷防护服。

4.6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要求

4.6.1 高倍泡沫车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资料

(含电子版):
———底盘操作手册;
———底盘维修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底盘合格证(适用时);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高倍泡沫车电气原理图;
———高倍泡沫车使用说明书;
———高倍泡沫车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高倍泡沫车合格证;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高倍泡沫车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所配总成及附件的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4.6.2 高倍泡沫车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消防装置的专用工具。

4.6.3 高倍泡沫车应随车配置全套消防装备电路保险丝。

5 试验方法

5.1 基本试验

按照GB7956.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1的要求。

5.2 标识检查

5.2.1 检查操作处的操作说明,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1的要求。

5.2.2 检查高倍泡沫车的操作标识,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2的要求。

5.2.3 检查高倍泡沫车的警示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3的要求。

5.2.4 按照XF39—2016相关规定对高倍泡沫车的操作说明、操作标识和警示标志进行检查,判断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4.2.4的要求。

5.2.5 检查高倍数和中倍数泡沫产生器的永久性标志牌,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5的要求。

5.3 消防水力系统试验

5.3.1 一般要求试验

按照GB7956.3规定的相关方法对高倍泡沫车的水力系统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1
的要求。

5.3.2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试验

5.3.2.1 检查泡沫液泵和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过流表面,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2.1的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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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检查泡沫比例混合系统的冲洗装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2.2的要求。

5.3.2.3 检查泡沫比例混合系统的外吸泡沫液接口和连接软管,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2.3的

要求。

5.3.2.4 目测检查泡沫比例混合系统中的防倒流装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2.4的要求。

5.3.2.5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在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大流量下运行,保持稳定运行3min,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4.3.2.5的要求。

5.3.2.6 按照GB7956.3规定的相关方法对泡沫比例混合系统的混合比精度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4.3.2.6的要求。

5.3.2.7 将泡沫液泵的进口管路与试验用泡沫液储存容器连接,出口管路与测试装置连接,调节泡沫液

泵至额定工况下连续运转4h,观察泡沫液泵的运行状态,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2.7的要求。

5.3.2.8 将泡沫液罐注满水,使泡沫液泵正常工作。打开罐的排污阀,缓慢排出罐内的水使液位下降至

泡沫液泵自动停机。用称重法测出剩余水的质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2.8的要求。

5.3.3 泡沫喷射器具试验

5.3.3.1 按照GB20031规定的相关方法对风力驱动的高倍数泡沫产生器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4.3.3.1的要求。

5.3.3.2 按照GB20031规定的相关方法对水力驱动的高倍数泡沫产生器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4.3.3.2的要求。

5.3.3.3 按照GB20031规定的相关方法对中倍数泡沫产生器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3.3
的要求。

5.3.3.4 按照GB19156—2019规定的相关方法对中倍数消防泡沫炮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3.3.4的要求。

5.3.3.5 按照GB20031规定的相关方法对中/高倍数泡沫产生器喷头的耐水冲击性进行试验,判断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4.3.3.5的要求。

5.4 仪器、仪表检查

5.4.1 按照GB7956.1中相关规定对高倍泡沫车的仪器、仪表进行检查,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1
的要求。

5.4.2 目测检查高倍泡沫车负压的真空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的要求。

5.5 器材摆放、固定和配备检查

5.5.1 按照GB7956.1中相关规定对高倍泡沫车器材的摆放和固定进行检查,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5.1的要求。

5.5.2 目测检查高倍泡沫车配备的器材,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5.2的要求。

5.6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检查

5.6.1 查阅随车交付的相关文件,文件内容是否清晰完整,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6.1的要求。

5.6.2 目测检查随车配置的底盘工具及消防装置的专用工具是否齐全,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6.2
的要求。

5.6.3 目测检查随车配置的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6.3的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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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6中出厂检验的内容和GB7956.1、GB7956.3的相关内容,结果应符

合本文件的规定。

6.1.2 型式检验

6.1.2.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的设计、结构、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生产工艺及生产条件等发生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

量时;

c) 产品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发生变化时;

d) 停产一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e) 产品质量监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f) 其他通过型式检验才能证明产品质量的情况时。

6.1.2.2 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6中型式检验的全部内容和GB7956.1的相关内容。

6.2 判定规则

对于表6和GB7956.1规定的通用部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有不合格时,准许对不合格项进

行返工,经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

表6 高倍泡沫车专用部分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标识要求 5.2 4.2 √ √

2 消防水力系统要求 5.3 4.3 √ —

3 仪器、仪表 5.4 4.4 √ √

4 器材摆放、固定和配备 5.5 4.5 √ √

5
随车文件、工具及

易损件要求
5.6 4.6 √ √

  注:“√”表示进行该项检验;“—”表示不进行该项检验。

7 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包装

7.1.1 高倍泡沫车出厂采用裸装,随车文件应用防潮材料包装。

7.1.2 所有车门、工具箱均应关闭锁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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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外露镀铬件应涂防锈油,车外照明灯、警示灯应用塑料薄膜包扎。

7.2 运输

7.2.1 采用行驶运输时,应遵守使用说明书相关新车行驶的规定。

7.2.2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应执行铁(水)路运输的相关规定。

7.3 贮存

高倍泡沫车需长期贮存时,应将燃油和水放尽,切断电路,停放在防雨、防潮、防晒、无腐蚀气体侵害

及通风良好的场所,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维护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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